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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1 年版權(修訂)條例草案》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、漠視文化責任的版權法變得
更兇狠，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，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權利，特別是進行二次創作
的權利。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，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表達權利，淪爲大商
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權，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空間圈地霸佔。「版權商方
案」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，甚至連向公眾完全公開的草案或方針都沒有，這根
本只是黑箱作業，亂搬龍門。若果方案確實對得住公眾，爲何要如此鬼祟，不能見
光？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件，據我目前了解，這「版權商方案」僅豁免政治諷
刺這一種他們口中所謂「香港式惡搞」創作，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，他們堅持要把民
事責任握在他們手裏。這種方案，莫說與政府的「第三方案」比，連「第二方案」也
比它好！我強烈支持「UGC方案」，「UGC方案」的豁免部份，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全
無涉，把「UGC方案」寫進法例中，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之力量。
香港版權商家抗拒「UGC方案」，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，連本來
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，例如對公眾言論、表達及創作之自由，他們都要手握着
生殺大權？若答案是「是」，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，與公義對着幹。若他們要回答
「不是」，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合理、合公義權利的「UGC方案」！


